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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
門
發
燒
理
財
、

生

活

等

相

關

議

題
，
都
將
在
財
經

新
聞
一
一
呈
現
。

整
理
／
公
關
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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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

一
七
年
壽
險
業
新
契
約
責
任
準
備
金
利
率

壽
險
業
經
營
長
期
保
單
的
責
任
準
備
金
是
為
因
應
未
來
之
給
付
責
任
所
提

列
之
金
額
，
故
計
算
責
任
準
備
金
之
利
率
應
適
當
反
映
市
場
利
率
水
準
，
才

能
確
保
保
險
公
司
清
償
能
力
。
我
國
自
二○

○

一
年
九
月
一
日
起
即
依
市
場
指

標
採
自
動
調
整
精
算
公
式
決
定
人
身
保
險
業
新
契
約
責
任
準
備
金
利
率
並
定

期
檢
討
，
本
次
利
率
水
準
係
依
據
現
行
計
算
壽
險
業
新
台
幣
及
外
幣(

美
元
、

澳
幣
、
歐
元
及
人
民
幣)

保
單
新
契
約
責
任
準
備
金
利
率
自
動
調
整
公
式
，
以

及
過
去
一
年
多
來
各
幣
別
公
債
市
場
利
率
資
料
所
試
算
之
結
果
，
綜
合
衡
酌

當
前
全
球
經
濟
發
展
趨
勢
、
我
國
壽
險
業
清
償
能
力
以
及
鼓
勵
銷
售
提
高
保

險
保
障
之
長
期
保
險
商
品
等
監
理
目
標
綜
合
考
量
後
而
訂
定
。

　
經
觀
察
過
去
一
年
多
來
各
幣
別
公
債
利
率
水
準
趨
勢
，
以
及
考
量
各
國
央

行
持
續
維
持
寬
鬆
政
策
，
金
管
會
決
定
二○

一
七
年
度
各
幣
別
適
用
之
新
契

約
責
任
準
備
金
利
率
，
除
新
台
幣
、
美
元
及
澳
幣
保
單
利
率
調
降
一
～
二
碼

外
，
其
餘
維
持
二○

一
六
年
責
任
準
備
金
利
率
水
準(

參
下
列
附
表)

，
並
自

二○

一
七
年
一
月
一
日
起
適
用
。
金
管
會
提
醒
壽
險
業
者
，
應
確
實
衡
酌
外

在
市
場
利
率
，
選
擇
合
適
之
資
產
予
以
配
置
，
並
確
實
執
行
資
產
負
債
管
理
，

以
利
各
項
業
務
之
穩
健
經
營
。

受
託
辦
理
遺
產
稅
或
贈
與
稅
可
上
網
申
辦

  

為
提
供
多
元
化
申
報
管
道
及
落
實
創
新
便
民
服
務
，
財
政
部
自
二○

一
六
年

九
月
二
十
一
日
起
開
放
受
任
人
亦
可
以
其
自
然
人
憑
證
代
理
納
稅
義
務
人
以

網
路
申
辦
遺
產
稅
及
贈
與
稅
案
件
，
歡
迎
民
眾
多
加
利
用
。

  

南
區
國
稅
局
進
一
步
說
明
，
遺
產
稅
或
贈
與
稅
電
子
申
辦
作
業
適
用
對
象
須

被
繼
承
人
或
贈
與
人
為
經
常
居
住
中
華
民
國
境
內
且
有
我
國
身
分
證
統
一
編

號
之
國
民
；
若
納
稅
義
務
人
為
外
籍
人
士
、
香
港
、
澳
門
人
士
、
大
陸
地
區
人

士
、
非
自
然
人
或
由
債
權
人
代
位
申
報
者
，
尚
不
適
用
本
項
電
子
申
辦
作
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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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
稅
義
務
人
或
受
任
人
可
自
財
政
部
電
子
申
報
繳
稅
服
務
網
站

(http://tax.nat.go
v.tw

/)

下
載
遺
產
及
贈
與
稅
電
子
申
辦
軟
體
，
並
以

內
政
部
核
發
之
自
然
人
憑
證
為
申
辦
通
行
碼
，
即
可
透
過
網
際
網
路

傳
輸
申
辦
資
料
，
以
申
辦
資
料
上
傳
成
功
日
為
申
報
日
，
並
應
於
上

傳
成
功
之
翌
日
起
十
日
內
送
達
申
報
書
及
相
關
證
明
文
件
（
如
屬
受

任
人
申
辦
案
件
，
應
併
同
檢
附
委
任
書
及
身
分
證
明
文
件
）
至
被
繼

承
人
或
贈
與
人
戶
籍
所
在
地
國
稅
局
所
屬
分
局
、
稽
徵
所
、
服
務
處
。

 

明
年
不
再
核
准
電
子
計
算
機
統
一
發
票
申
請

  

財
政
部
高
雄
國
稅
局
表
示
，
為
落
實
節
能
減
碳
及
推
動
電
子
發
票
政

策
，
財
政
部
二○

一
六
年
七
月
十
五
日
修
正
發
布
「
統
一
發
票
使
用

辦
法
」
部
分
條
文
，
其
中
第
二
十
五
條
增
訂
稽
徵
機
關
自
二○

一
七

年
一
月
一
日
起
停
止
核
准
營
業
人
以
電
子
計
算
機
開
立
統
一
發
票
。

  

該
局
進
一
步
表
示
，
電
子
發
票
相
對
於
傳
統
電
子
計
算
機
統
一
發
票

等
其
他
種
類
紙
本
統
一
發
票
，
具
有
帳
務
及
稅
務
處
理
全
程
電
子
化

之
優
勢
，
可
節
省
大
量
之
處
理
時
間
、
人
力
、
物
力
及
倉
儲
空
間
等
，

除
可
節
省
企
業
成
本
外
，
並
可
兼
顧
節
能
環
保
愛
地
球
之
社
會
責
任

目
標
。
所
以
自
二○

一
七
年
一
月
一
日
起
，
將
全
面
停
止
核
准
營
業

人
申
請
使
用
電
子
計
算
機
統
一
發
票
，
請
營
業
人
評
估
規
劃
導
入
電

子
發
票
。 明

年
起
勞
保
國
保
雙
漲 
  

明(

二○

一
七)

年
勞
保
、
國
保
費
用
支
出
又
將
增
加
。
因
應
勞
保

條
例
規
定
，
勞
保
費
率
自
去
年
起
，
每
兩
年
調
高○

․

五
％
，
明
年

一
月
起
，
費
率
從
現
行
一○

％
調
高
到
一○

․

五
％
。
而
提
供
無
工

作
者
投
保
的
國
保
費
率
，
明
年
也
從
八
％
調
漲
到
八․

五
％
。
勞
保

支
付
增
加
後
，
估
計
影
響
一○

一
二
萬
名
勞
工
，
以
及
五
四
萬
個
事

業
單
位
。
加
上
明
年
一
月
起
，
月
薪
基
本
工
資
從
現
行
二○

○
○

八

元
調
高
為
二
一○

一
九
元
，
因
此
勞
保
投
保
薪
資
分
級
表
也
跟
著
調

整
，
薪
資
在
二
一○

一
九
元
以
下
者
，
明
年
都
會
調
高
。

　
若
是
一
般
勞
工
，
勞
保
費
率
為
僱
主
負
擔
七○

％
、
勞
工
二○

％
、

政
府
一○

％
，
以
投
保
薪
資
最
高
級
距
四
五
八○

○

元
為
例
，
明
年

勞
保
費
每
月
將
增
加
四
十
六
元
，
而
雇
主
也
必
須
多
負
擔
一
六○

元
。

而
自
行
在
職
業
工
會
投
保
的
勞
工
，
自
付
比
重
高
達
六○

％
，
明
年

每
月
保
費
多
支
付
五
四
元
，
從
八
七
八
元
變
為
九
三
二
元
。

勞
退
一
次
領
、
月
領
擇
一

  

明
年
元
旦
起
勞
保
年
金
正
式
上
路
，
凡
勞
保
年
資
滿
十
五
年
、
年
滿

六
十
歲
，
或
是
元
旦
後
年
滿
六
十
五
歲
、
勞
保
年
資
加
上
國
保
年
資

合
計
超
過
十
五
年
者
，
都
可
以
依
據
實
際
勞
保
年
資
、
申
領
形
同
勞

工
「
月
退
俸
」
的
勞
保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。

  

配
合
勞
保
年
金
制
度
上
路
，
元
旦
起
勞
保
費
率
也
將
調
漲
一
個
百
分

點
，
勞
保
普
通
事
故
保
險
加
上
就
業
保
險
的
費
率
，
從
原
本
的
六
點

五
％
提
高
到
七
點
五
％
，
以
平
均
薪
資
三
萬
兩
千
元
計
算
，
勞
工
每

人
每
月
勞
保
費
約
增
加
六
十
元
。

  

符
合
請
領
資
格
民
眾
，
每
月
可
領
金
額
為
「
投
保
期
間
最
高
六
十
個

月
平
均
薪
資
」
乘
以
「
年
資
」
乘
以
「
所
得
替
代
率
一
點
五
五
％
」
，

以
平
均
薪
資
三
萬
兩
千
元
計
算
，
工
作
三
十
年
後
，
每
月
可
領
近
一

萬
五
千
元
。
凡
是
元
旦
前
已
投
保
的
勞
工
，
年
資
滿
十
五
年
以
上
，

可
自
由
選
擇
領
年
金
或
一
次
領
。

  

由
於
當
月
的
年
金
會
在
次
月
撥
入
民
眾
帳
戶
，
因
此
符
合
請
領
資
格

的
民
眾
，
最
快
於
二
月
底
前
可
以
領
到
第
一
次
的
月
退
金
。


